
 

 

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购买、出售资产情况的说明 
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：上市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续

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、出售的，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。交易标

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，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，或者

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，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。 

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 拟通过向万魔声学科技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目标公司”）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，换股吸收合并

目标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，特就公司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购买、出

售资产的情况说明如下： 

1、在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，公司存在如下购买、出售资产情况： 

（1）新设深圳共达电声科技有限公司 

2018 年 6 月，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深圳共达电声科技有限公司。该公司注

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，经营范围为经营范围：一般经营项目：声学元器件的研

发、销售、技术服务；半导体类微机电产品、高精度电子产品模具，电子产品自

动化生产设备，经营进出口业务，音响、电子烟、汽车中控、仪表盘、后视镜及

相关消费类电子产品、声学产品的研发；工业设计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许可经营项目：声学元器件的生产；半

导体类微机电产品、高精度电子产品模具、电子产品自动化生产设备、经营进出

口业务，音响、电子烟、汽车中控、仪表盘、后视镜及消费类电子产品、声学产

品的制造。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，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研发能力、完善和提升

公司产业发展布局，有利于促进公司全面、健康发展。 

（2）出售全资子公司潍坊市欧信电器有限公司 

2018 年 10 月，公司与葛相军、杨进军签订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转让公司持

有潍坊市欧信电器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欧信电器”）100%股权，转让价格为



 

 

人民币 2,600 万元，葛相军、杨进军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，受让欧信电器

60%股权、40%股权。本次交易是对公司亏损资产的处置，有利于降低经营风险，

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，有利于公司产能及经营集中管理，提高运营效率，增强

产品市场竞争力，本次交易会增加公司现金净流入，预计为公司增加利润约 500

万元，将对公司财务产生积极影响。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

则，符合公司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的规定，未损害本公司及股

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

行，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。 

公司在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实施的上述投资与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在控制

关系、业务范围等方面不存在相关性，与本次交易相互独立且已履行了必要的审

批程序，不属于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应当累计计算的同一或

相关资产，无需纳入本次交易相关指标累计计算。 

2、除上述事项外，公司在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不存在其他购买、出售资产

的情况。 

 

特此说明。 

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11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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